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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唐山控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 

 

 

 
 

债券受托管理人： 
 

 

（住所：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35号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〇二三年三月 



  

声明 

 

 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

则》、《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

相关规定、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唐山控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唐控发

展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本次

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达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

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财达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

况下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行为或不作为，财达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

 

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唐山控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 

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
1、债券名称：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 

2、债券简称及代码：21唐控01，175832.SH 

3、发行主体：唐山控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4、发行规模：50,000.00万元 

5、发行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，第2个计息年度末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

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，第4个计息年度末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

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

6、票面利率：6.50% 

7、起息日：2021年4月12日 

8、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 

9、发行时信用级别：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债券信用

等级为AA+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+ 

10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 

1、债券名称：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二期） 

2、债券简称及代码：21唐控03，188198.SH 

3、发行主体：唐山控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4、发行规模：50,000.00万元 

5、发行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，第2个计息年度末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

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，第4个计息年度末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

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



 

6、票面利率：6.50% 

7、起息日：2023年6月18日 

8、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 

9、发行时信用级别：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债券信用

等级为AA+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+ 

10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本次公司名称变更情况 

（一）变更前后的公司名称 

为进一步落实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，公司名

称由“唐山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唐山控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”。 

（二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和工商登记部门 

本次公司名称的变更已于2023年3月20日在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完成工商变更

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涉及的债券名称、简称及代码变更情况 

本次公司名称的变更不涉及已发行的债券名称、简称及代码变更。 

三、公司债券权利义务承继情况 

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署的与公司债券相关法律文件的效力，公司更

名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更名后的公司继承。原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对已发行的

公司债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，不再另行签署新的法律文件。发行人将按原债券发

行条款和条件继续履行信息披露、本息兑付等义务。 

四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战略、业务模式、财务状况和偿债

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财达证券作为“21唐控01”和“21唐控03”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

保障债券投资者的利益，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

行人进行沟通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的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

托管理事务报告。 



 

财达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“21唐控01”和“21唐控03”公司债券的

本息偿付情况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

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

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